
□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沈澄 张释文 傅靖宇 刘佳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 《互联网广告

可识别性执法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进一步

细化了时下流行的直播带货、 探店、 测评等网络业态

涉及广告时的标注问题， 对“谁来标注” “如何标注”

“标注豁免” 作出了指引。

“上链接”须标“广告”？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以

下简称 “《管理办法》”， 2023 年 5

月 1 日生效） 第 9 条第 3 款规定，

互联网上的各种“软文/种草文/测

评/新闻报道类营销内容”， 只要同

时附上购买链接， 就构成互联网广

告， 应当标识“广告” 字样， 按照

互联网广告进行监管。

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是， 互联网广告认定是否在传统广

告的认定基础外， 新增了一条“购

物链接” 要件？

对于上述问题， 《指南》 第 2

条重申互联网广告仅是利用互联网

媒介的广告， 其认定与传统广告无

异， 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利用网站、 网页、 互联网应用程序

等互联网媒介， 以文字、 图片、 音

频、 视频或者其他形式直接或间接

地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

同时， 《指南》 第 3 条强调

“是否显著标明‘广告’， 不是广告

的判定标准。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

据《广告法》 第二条和《互联网广

告管理办法》 第二

条的规定， 对相关

商业信息是否属于

广告进行认定”。

简单来说， 对

于广告的认定仍然

是依据 《广告法》

第 2 条和 《互联网

广告管理办法》 第

2 条， 要看实质要

件。 对于变相广

告， 上链接时一定

要标注“广告”。

用一句“绕口

令” 来说就是：

上链接的不一

定是广告， 不上链

接的未必不是广

告； 广告可以上链

接， 上链接最好标

“广告”。

增加“语音提示”方式

《指南》 相较于 《征求意见

稿》， 删去了“不得使用‘赞助’

‘推广’ ‘推荐’ ‘AD’” 的规定，

明确： 广告发布者 （或者自行发布

广告的广告主 ） 可以通过文字标

注、 语音提示等方式， 增强互联网

广告的可识别性。 通过文字标注方

式的， 应当显著标明“广告”。 通

过语音提示方式的， 应当通过清晰

的语音提示其为“广告”。

在此前《征求意见稿》 的基础

上， 《指南》 增加了以“语音提

示” 方式标注广告， 对于使用短视

频、 直播等方式进行带货推广的场

景提供了更具有操作性的方式， 也

就是可以由视频主播或者直播表演

者通过“口播” 的形式实现广告标

识。

《指南》 删除了此前《征求意

见稿》 中“不得使用‘赞助’ ‘推

广’ ‘推荐’ ‘AD’” 来替代广告

标识义务的做法， 并不意味着完全

豁免或者了放宽了“广告” 的标识

要求。

按照 《指南》 的要求， “广

告” 字样是用来“增强” 广告可识

别性的， 根据《指南》 第 8 条的规

定， 如果是在商品自营官网发布的

广告， 本身就具备可识别性， 就不

需要“广告” 字样标识。

一般来说， 竞价排名的商品或

者服务， 带链接的知识介绍、 体验

分享、 消费测评等变相广告， 和新

闻资讯、 互联网视听内容等互联网

信息内容流中发布的广告， 才需要

特别标注“广告” 字样。

应当由谁进行标识

“广告” 可识别性标识义务的

主体是“广告发布者”， 《指南》

对发布场景相对复杂的互联网广告

现状也作出了回应， 在第 5 条明

确： “互联网平台用户利用平台信

息服务发布广告的， 该用户是广告

发布者。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发布互

联网广告， 或者利用人工、 算法等

方式干预自然排序、 影响展示效

果、 附加购物链接并构成广告的，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应当认定为广告

发布者。”

在互联网业态中， 广告从品牌

方“诞生” 到最终触达消费者的过

程中， 尤其是通过广告商进行规模

投放时， 不可避免会经过漫长的产

业链， 涉及多个主体。 在进行“广

告” 可识别标识的操作上， 可能出

现权责不清的情况。

例如， 在某内容分享平台上的

“种草笔记”， 一般需要经过“品牌

赞助→广告商投放→MCN 机构承

接→KOL （网红 、 博主 ） 分享→平

台发布” 这样一个链条。

按照法律规定， 应当由“广告发

布者” 承担“广告” 字样的标识义

务， 但实践中可能存在争议和推诿的

情况。

而《指南》 新增的第 5 条对此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厘清， 意味着发布责

任在很多场景下将由 MCN/KOL 来

承担。

从可操作性上来说， 为防止平台

标识困难或者受制于规则限制无法展

示， MCN/KOL 可以考虑通过“语

音提示” 来实现标识。

豁免情形

《指南》 第 7 条规定： 广告发布

者、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通过设置

专门区域， 并显著标明“广告” 或者

以其他方式明确告知该区域内商业信

息均为广告的， 可以认定该区域内广

告具有可识别性。

这一规定从适用场景上给出了

“广告” 字样不必逐条标识的豁免，

但实践中仍有需要摸索之处。

对于目前最火爆的通过直播带货

模式进行的营销宣传， 广告的认定更

加复杂。

因此， 对于直播中的广告可识别

性要求， 《指南》 第 9 条提供了三种

路径豁免直播中难以直接进行“广

告” 字样标识的义务：

（一） 直播间运营者或者直播营

销人员在直播营销活动中始终显著标

明其为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

或者消费者可以通过其账号名称识别

其上述身份的；

（二） 在直播页面显著标明直播

内容为广告的；

（三） 在直播过程中对广告时段

的起止点作出显著标明或者明确语音

提示的。

除此之外， 《指南》 还针对“自

有渠道” 给与了广告标识的豁免， 规

定： 互联网广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可以认定具有可识别性：（一）商

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自有的

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对自

己所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发布

广告的；（二）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

供者通过互联网平台中拥有合法使用

权的网络空间， 对自己所销售的商品

或者提供的服务发布广告， 并且利用

其账号名称、 店铺名称等方式向消费

者公开其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

身份的；（三）商业广告属性显著，消费

者易于识别的其他情形的。

首违不罚

在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罚方面，

《指南》 通过“列举+兜底” 的形式

明确了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认定可识别

性的情形：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据

《广告法》 第十四条、 《互联网广告

管理办法》 第九条等规定查处下列行

为： （一） 对于竞价排名的商品或者

服务， 未显著标明 （或者明确提示，

下同） “广告” 的； （二） 除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

的情形外， 对于通过知识介绍、 体验

分享、 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

服务， 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发

布的互联网广告， 未显著标明“广

告” 的； （三） 在新闻资讯、 互联网

视听内容等互联网信息内容流中发布

广告， 未显著标明“广告” 的 ；

（四） 发布其他不具有可识别性的互

联网广告的。

《指南》 第 13 条还规定了“首

违不罚” 制度： 市场监管部门在监管

执法中发现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初次违

反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规定， 危害后

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依法不予

行政处罚。

鼓励标注“AI生成”

对于使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生

成或者深度合成技术制作的广告，

《指南》 并未强制要求标注， 但也鼓

励广告发布者作出“本广告使用 AI

技术” “本广告使用深度合成技术”

“本广告由 AI 技术生成” 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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